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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资产管理	(IAM)：超越专利、商标和知识产权的增值服务。Watermark	的新理念。

澳大利亚的植物品种权申请分成两部分。在初始
申请（第	1	部分）中，申请人必须初步证明植物
新品种符合植物品种权条件，并且与目前公知的
所有其它品种存在显著区别。若第	1	部分申请得
到受理，植物品种将在澳大利亚境内得到临时保
护。第	2	部分申请（详细书面描述植物品种）
应当在第	1	部分申请提交后	12	个月内提交。第	
2	部分申请必须证明植物新品种符合植物品种权
条件。第	2	部分申请通常由澳大利亚的一名经批
准／认证的“合格专家”制作和审定。为取得澳大利
亚植物品种权，第	2	部分申请必须予以提交、批
准和公开。
为了在澳大利亚提交植物品种权申请（第	1	部
分），我们需要以下信息：
a	 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；以及
b	 育种者的姓名和地址（如果申请人不是植物品

种的育种者，就需提供以转让、遗嘱过户或法
律执行等方式取得申请权的详细说明）；以及

c		 植物品种权的简要描述（包括照片），用于初
步证明该植物品种与目前公知的其它品种存在
显著区别；以及

d	 植物品种的名称，以及拟定的该名称缩写简
称；以及

e	 植物品种育种所在地名称；以及
f	 育种过程中使用的各父本品种的详细信息，包

括：
	 （i）澳大利亚境内已知或出售的父本品种
的名称（包括缩写简称）；以及

	 （ii）澳大利亚或其它国家中已授予的任
何植物品种权信息；以及

	 （iii）简要描述植物品种的育种方式；以
及

g	 描述该植物品种在其它国家的任何申请或各种
权利授予情况；以及

h	 指定一名经认证／批准的“合格专家	(QP)”，该
专家：
	 （i）将审定申请的各项内容；并且
	 （ii）将监督植物品种的任何试验种植，或

者进一步的试验种植（若需要）；并且
	 （iii）将审定植物品种的详细描述。

i	 指定一个澳大利亚的基因资源中心	(GRC)。
j	 已签署的代理委托书
*	需支付的政府申请费
**提供第	1	部分申请表－请点击此处.	

植物
品种权

Watermark	需获得以下信息，以满足澳大利亚的植物品种权申
请文件要求。

澳大利亚植物品
种权的申请要求

关于	Watermark	提供的全面知识产权
服务的更多信息，请发送电子邮件至	
mail@watermark.com.au。


